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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国神社的甲级战犯“分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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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日中间的“历史认识问题”中，“靖国问题”公认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日本的小来首相自前年就任首相以

来，在国内外的批评中三次参拜了靖国神杜，看样子今后也不会停止。每次参拜后，中国和韩国都会发表抗议

的谈话，成为日中间很敏感的政治问题。靖国神社历史上首经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核心设施，直到今天它仍然是

鼓吹“大日本帝国”所发动的所有战争都是正当的历史观的场所(神社内“游就馆”的展览就是证明)。日本首

相参拜靖国神社，不仅是违背了日本宪法上的政教分离的原则，当然也引起国内外对日本政府的战争贵任认识

的怀疑。毫无疑问，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是极不应当的。 

    在确认这一点的基础上，我想鱿靖国神社中甲级战犯“合祀”的问题谈一谈看法。有人认为，只要将合祀在

靖国神社中的甲级战犯分出来，首相就可以参拜了，“靖国神社问题”也自然解决了。这种看法似乎有一些道

理，其实不然。这样单纯强调甲级战犯问题，会把日本在战争历史认识上的其他本质问题忽略了。 

    目前，靖国神社问题在表面上看是甲级战犯“合祀”的问题这也是中国政府与韩国政府批评日本首相参拜靖

国神社的重点。最初提出所谓的甲级战犯“合祀”的问题.是在1985年中曾根康弘首相正式参拜靖国神社之

际，中国政府以靖国神社中“合祀了东条英机等战犯”而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在小泉首相第一次参拜前的

2001年7月，中国驻日大使武大伟曾说过:“参拜一般的战争死亡者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问题是靖国种社中合

祀了甲级战犯。”但是，强调甲级战犯“合祀”的问题，并不是说其他的事情就不成为问题了。其实，“首相

参拜把甲级战犯作为神的神社，是对战争责任的否定”，这才是问题的实质。 

    中国政府始终采取将“少数日本军国主义者”与“一般的日本国民”区分开的原则，认为对侵略中国的战争

负有责任的是前者而不是后者。1985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谈话中指出:中曾根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伤害了深

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之苦的包括中日两国在内的亚洲各国人民的感情。根据这一认识，“少数日本军国主义

者”以外的日本人民同中国人民一样，是军国主义的“受害者”。中国政府的这一认识，是以“中日友好”为

目标向日本国民发出的呼吁，同时也是呼咔受到日本军队莫大伤害的本国国民，说服他们抑制“民族复仇主

义”的理论。站在这一立场，中国等被害国做了最大幅度的政治让步。所以，认为甲级战犯以外就不是问题的

立场，是与战后中国政府多次表明的战争责任论相呼应的。 

    可是，在靖国神社里，除了甲级战犯外，还祭祀有大量的乙、丙级战犯，还有更多的不属于战犯的在日中战

争中死亡的大将、中将等日军指挥官。将甲级战犯“分祀，’(从合祀者中拿出去)作为解决问题的方法，可能

是出于“不追究乙、丙级以下战犯的战争责任作为靖国神社问题政治解决的出发点”的考虑(东洋学园大学教

授朱建荣)。中曾根内阁曾经讨论过甲级战犯“分祀”的问题，也可以说是那一认识的政治“合理’、性因素

的对应。 

    其实，靖国神社和遗族会都是强烈反对甲级战犯“分祀，的，所以实现的可能性很小。但是，我想指出的

是，不管能否实现，甲级战犯“分祀”只不过是靖国问题的一部分，而且要特别强调的是，不能不注意其他的

问题。 

    首先，甲级战犯“分祀”的方法并没有解决战争责任问题，只不过将战争责任问题简单地归咎于甲级战犯罢

了。设想一下，如果甲级战犯实现了“分祀”，天皇不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对靖国神社进行“御参拜，’(要求

首相参拜的那些人的最终目的就是实现天皇的“御参拜，’)了吗?而那样一来，就是在重演东京市判中最大的



 

 

政治问题，即:作为日本帝国军队最高司令官的天皇不承担战争责任，而由甲级战犯承担全部的战争责任。

“一般的士兵”，当时不管其愿意与否，只要接到命令就必须参战。从这个意义上，他们是被害者，但也需要

明确，在战争中他们毕竟是有直接侵略行为的加害者。按甲级战犯“分祀”的理论推理，这些人的战争责任就

烟消云散了。而由于将那些“为了天皇、为了国家”而战死的军人、军属当作神来祭祀，就更无法追究在动员

日本国民参战中起到决定作用的陆海军省所管辖的“战争神社”— 靖国神社的责任了。 

    第二，甲级战犯“分祀”论掩盖了靖国神社与日本殖民主义的不可分制的关系。在漪国神社中还合祀了出身

于日本原殖民地台湾的2.8万人，出身于朝鲜的2.1万人，合计约5万人的“异民族”的战争阵亡者。1979年2

月，来自台湾高山族的7人遗族代表团首先提出将台湾人从靖国神社中分出来，但是遭到靖国神社的拒绝，理

由同过去一样，称那些人“战死的时候是日本人”0 2001年6月，韩国的55名遗族向东京地方法院提出“拒绝

合祀”的诉讼。他们认为自己的亲人在战争期间被征兵，但是战死后没有得到通知书，也没有见到遗骨，在家

属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就被，’合祀，，到靖国神社，因此拒绝“合祀”。可是靖国神社一方面拒绝韩国遗族的

要求，而另一方面则把参与对殖民地的径略和镇压当地抵抗运动而死亡的日本军人继续作为神祭祀起来。

1933年靖国神社发行的5卷本的《靖国神社忠魂史》中，除了从中日甲午战争到九一八事变之间的大规模战争

中阵亡的日本军人外，还列举了在攫取和统治殖民地的过程中被动员而阵亡的日本军人、警察，有他们的名

字，所属部队，他们的身份，出生地，死亡日期及详细的“战斗经过”。那些事件包括从1874年出兵台湾开

始到1882一1884年的朝鲜“壬午之变”，甲午战争后的“征讨台湾”(1895年)，“合并”韩国后的“镇压韩

国暴徒事件”(1906一1911年)，镇压台湾当地居民的“台湾理蕃”(1896一1915年)，“台湾雾社事件”

(1930年)，九一八事变后的对“匪城”和“不法鲜人”的“讨伐”(1931一1932年)等。审列甲级战犯的东京

法庭只将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的事情作为战争责任问题处理，对上述问题根本没有追究。因此，甲级战犯

“分祀”论就掩盖了近代日本殖民主义与靖国神社之间的密切关系。 

    综上所述，我认为如果将“靖国问题”作为中日历史认识问题来思考的话，就不仅是甲级战犯的问题，而且

应当将天皇的战争责任问题，一般士兵的战争责任问题，靖国神社的战争责任问题及近代日本殖民主义的问题

等结合起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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